
召财采投决 (⒛25)1号

关于对天津亿达环卫设备有限公司

投诉项目的处理决定

天津亿达环卫设备有限公司:

本机关于 ⒛25年 3月 7日 收到投诉书并依法受理了你公司

?  对
“
召陵区环卫设施设各更新改造项目 (采购编号:召 采公开采

购刁02⒌ 1)” 的投诉,现 已审结,处理决定如下 :

一、投诉人、被投诉人

投诉人:天津亿达环卫设备有限公司 (以 下简称投诉人 )

地 址:天津市宝坻区朝霞街道状元城 3号楼

被投诉人 ⒈ 漯河市召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(以下简称被

投诉人 1)

地址: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富兴路 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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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投诉人⒉ 河南安创工程招标管理有限公司 (以 下简称被

投诉人 2)

地址:漯河市郾城区黄河路·与金山路交叉口东外滩

二、投诉请求和具体投诉事项

(一 )投诉请求

1、 暂停本项目的进一步采购活动,直至相关投诉事项得到

妥善处理。

2、 责令采购人、代理机构逐项修改招标文件中不合理的内

容。

(二 )投诉事项

1、 本项目3t垃圾清运车的参数设置错误,无车型满足,技

术参数设置具有限制性,项 目缺乏公平性,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

项目的竞争性和公平性,实质上构成了对潜在供应商的不合理差

别待遇和歧视待遇。

2、 当前评分标准未依法进行量化和细化 ,缺乏明确的判断

标准,迩规设置区间分,导致评标模糊不确定。这种模糊性扩大

了评标委员会的自由裁量权,导致专家在评标过程中容易进行不

客观的横向比较。这种主观性判断不仅难以保证评标的公正性和

一致性,还不利于各投标人之间的公平竟争;对于有利于招标人

的承诺缺乏明确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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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招标文件中的逾期交付服务成果的滞纳金设置过高,未

考虑不可抗力因素,有违公平原则,建议调整滞纳金标准,促进

合同顺利履行。

4、 将售后服务机构信息作为评审标准不合理,这一做法实

际上是在变相推行本地化售后服务要求,给外地投标人额外增设

了义务和成本,增加了他们的经营负担和难度,构成了以不合理

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、歧视待遇的情形,严 重限制了外

地投标人的参与机会,与政府采购应当遵循的公平、公正、透明

原则相悖,不利于市场的充分竞争和健康发展。

三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
经本机关调查并查阅了相关资料,组织专家对投诉事项进行

了论证,并组织召开质证会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第五十六条、第五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

例》第五十六条、五十八条、《政府采购投诉和质疑办法》第二

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九条第 (二 )项 、第

三十三条的规定,处理决定如下 :

天津亿达环卫设各有限公司的投诉事项 1、 2、 3、 4缺乏事

实依据,投诉事项不成立,依法驳回投诉。

你公司如对本通知书不服,可在本通知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

向漯河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,或接到本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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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 页无正文 )


